
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各項服務異動申請書 

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

 ※ 異 動 種

類： 
☑過戶 ☑變更通訊地址 ☑取消委託代繳 ☑申請/取消電子帳單 其他變更事項 

 ※申請人： 
(新用戶名) 

         ※身分證字號 
  (統一編號) 

F234567890 

 
※聯絡電話 ：(宅)  

 

(公)   
(行動) 

需簡訊通知
請務必填寫 

0918666888 

◎過戶完成同意 

  簡訊通知 

☑是 □否 

 前用水戶名： 王大明 

 ※

水

號 

大

區 
中區 戶     號 

檢

號 

用水用途：☑住宅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

※用水地址：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450號 

2 2 0 0 0 1 0 0 1 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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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申請過戶時，應先經前用戶簽章同意(前用戶簽章：            )；並繳清用水期間應繳各項費用；如
有違反本處營業章程經執行停水或中止者，不得申請過戶。如無法取得前用戶簽章，得單獨辦理，但前
用戶於6個月內提異議時，本處得取消後用戶之變更，變更後取消前已發生之欠費，後用戶應予清繳。
後用戶不願依前2項方式辦理者，得核計費用並另訂用水服務契約。 

2.應備證件：《請檢附6個月內水費單據或用水佐證資料，並先行審閱消費性用水服務契約》 
過戶為自然人：①身分證明文件②傳真、郵寄，請附身分證明文件正反面影本。 
過戶為組織：①辦理商工登記者：由本處至主管機關網站查核相關登記資料無誤後受理； 

②未辦商工登記之其他組織：請檢附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登記文件。 
 

 委託申辦：需再檢附代辦人身分證明文件，並填寫下列委託申辦資料。 

 茲委託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洽貴處辦理過戶作業。 

代辦人(簽章)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身分證字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_連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___ 

 ☑已審閱並同意本處消費        
   性用水服務契約內容。 

         申請用水人 
         同意請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◎變更通訊地址：□同用水地址☑是，地址：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2段200號 

◎取消原代繳水費帳號：☑是(新申辦戶請攜印章及存摺)  □否。 

◎新申請/取消電子帳單：響應淨零減碳，申辦電子帳單享水費折扣優惠。  

1.取消原電子帳單：☑是 □否(已確認原電子郵件或手機門號為本人使用且可收件)  
2.新申請電子帳單：☑是  電子信箱或手機號碼（請擇一填寫）：twd168@water.tw＿ 
(新申請之電子帳單將依填載電子信箱或手機號碼註冊，申辦成功後自下期起寄發電子帳單，不再郵寄紙本帳單。） 

◎加入「您的水管家」服務：帳號為新用戶:□身分證字號☑手機號碼。 

為提升用水服務便利性，誠摯邀請您加入「您的水管家」服務，可輕鬆查詢度數、繳費，及設定通知提

醒。如同意開啟，將發送預設密碼至新用戶手機，收到簡訊後，請立即登入並變更密碼，即可啟用服務。 
 ◎申請變更事項：（請勾選） 
□新增□取消水費單統一編號(戶名不變)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注意事項：1、申請上述變更事項，應檢附水單或提供水號或租賃契約等相關證明文件。如有不實情節，自行負
責。 

        2、臺北自來水事業處及協力廠商，將委託蒐集處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，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事項請
參閱官網 http://www.water.gov.taipei 個資保護專區。 

申請人(簽章)： 經辦人員： 

 

【填寫範例】過戶為自然人 

02-87335678 

請填寫本戶現場用水用途，例：住宅、辦公室、
餐廳、飲料店、髮廊、倉庫、宿舍等 



 


